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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源陸源陸源陸源污染造成海洋污染造成海洋污染造成海洋污染造成海洋垃圾之因應對策垃圾之因應對策垃圾之因應對策垃圾之因應對策 

一一一一、、、、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海洋本身不會產出海洋垃圾，海洋垃圾主要來自陸域及
海岸被丟棄之固體廢棄物。陸地垃圾如未妥善處理，即易受雨
水沖刷及風吹落入海洋，成為海洋垃圾。 

由臺灣參與國際海岸清潔運動（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CC）2010 至 2012 年近 3 年之淨灘廢棄物種類分析
（表 1）可看出，海岸垃圾之組成，主要為人類行為所產生之
免洗餐具、塑膠袋、漁業浮球等廢棄物。 

分析 ICC 2012 年淨灘廢棄物種類及所占比率，免洗餐具
約占 21%，紙袋/塑膠袋約占 18%，魚業浮球/浮筒約占 10%，
玻璃飲料瓶約占 8%，吸管/攪拌棒約占 7%，前 3 項種類即約
占海岸垃圾量 5 成之比例。就其來源分析（圖 1），海岸廢棄
物來源主要為「海岸遊憩與生活廢棄物」，其包含人們到海邊
活動所遺留，或都市垃圾受雨水、風吹等影響，流入排水溝，
再被沖刷至海裡的廢棄物，種類包含各種材質飲料瓶、免洗餐
具、塑膠袋、包裝袋等，約占整體海岸垃圾 77%；次要來源為
「漁業活動」，包括漁業用資材、漁網、浮球等，約占 14%；
再者為「抽菸行為」（如菸蒂、打火機等，占 7%）、「大型廢棄
物」（如冰箱、洗碗機等大型家用設備、電池、建材、廢輪胎
等，占 1%）以及「醫療/個人衛生用品」（如衛生棉、尿布、
注射器等，占 1%）。（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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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ICC 臺灣近臺灣近臺灣近臺灣近 3 年來淨灘廢棄物年來淨灘廢棄物年來淨灘廢棄物年來淨灘廢棄物前前前前 10 名名名名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2012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0 年年年年 

1 免洗餐具 免洗餐具 紙袋/塑膠袋 

2 紙袋/塑膠袋 紙袋/塑膠袋 玻璃飲料瓶 

3 漁業浮球/浮筒 漁業浮球/浮筒 漁業浮球/浮筒 

4 玻璃飲料瓶 菸蒂 瓶蓋 

5 吸管/攪拌棒 瓶蓋 塑膠飲料瓶 

6 瓶蓋 吸管/攪拌棒 菸蒂 

7 塑膠飲料瓶 塑膠飲料瓶 玩具 

8 菸蒂 玻璃飲料瓶 吸管/攪拌棒 

9 打火機 玩具 金屬飲料罐 

10 衣服/鞋子 繩子/捆扎帶 衣服/鞋子 

 

 

圖圖圖圖 1. ICC 2012 年年年年臺臺臺臺灣淨灘廢棄物灣淨灘廢棄物灣淨灘廢棄物灣淨灘廢棄物來源分析來源分析來源分析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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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 

有關陸域廢棄物造成海洋垃圾之因應對策，參考國外海
洋垃圾管理策略，應首重海洋垃圾之源頭管理，以減少廢棄物
進入最終承受水體的數量及管道，本因應對策將就海洋垃圾源
頭減量與本署權責單位進行分析，由本署各單位通力合作，以
減少陸域廢棄物污染海洋環境，達到建構清淨家園之目標。 

為掌握我國海洋垃圾產生之來源與研擬因應方針，參考
ICC 2012 年淨灘廢棄物種類與來源分析結果，進行本署因應海
洋垃圾問題之業務權責分工，作為後續研訂海洋垃圾管理策略
之參據。海洋垃圾種類主要為免洗餐具、塑膠袋、漁業廢棄物
等項目，其可能來源及本署相關權責單位分析如表 2。 

表表表表 2. 海洋垃圾種類來源及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海洋垃圾種類來源及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海洋垃圾種類來源及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海洋垃圾種類來源及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 

海洋垃圾海洋垃圾海洋垃圾海洋垃圾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免洗餐具、紙袋/塑膠

袋、玻璃飲料瓶、吸管

/攪拌棒、瓶蓋、塑膠

飲料瓶、金屬飲料罐、

衣服/鞋子、玩具、醫

療/個人衛生用品、菸

蒂、打火機 

遊客棄置 毒管處 廢棄物清理法 

海岸沿線或河川集水

區之合法掩埋場，受

雨水沖刷或強風吹落

都市河川帶下。 

環境督察總隊 廢棄物清理法 

漁業浮球/浮筒、繩子/

捆扎帶 

漁業行為廢棄物 

港區廢棄物 

廢管處 廢棄物清理法 

大型廢棄物（如冰箱、

洗碗機等大型家用設

備、電池、建材、廢輪

胎等） 

公私場所非法棄置 廢管處 

環境督察總隊 

廢棄物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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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改進策略改進策略改進策略改進策略 

一般岸際廢棄物，實務上很難去追蹤其來源及污染行為
人。為改善海洋垃圾污染我國海洋生態之問題，本署針對海洋
垃圾之源頭減量，研提相關推動策略及執行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彙整如附表）： 

（（（（一一一一））））    督導地方政府督導地方政府督導地方政府督導地方政府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河面垃圾清理河面垃圾清理河面垃圾清理河面垃圾清理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督導地方政府執行河面垃圾清理工作，按季彙整

會報執行成果。並掌握各地方政府轄內河面垃圾清理

分工機制，確保各河段權責歸屬。 

（（（（二二二二））））    督導地方督導地方督導地方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政府加強政府加強政府加強污水截流站垃圾清疏作業污水截流站垃圾清疏作業污水截流站垃圾清疏作業污水截流站垃圾清疏作業 

督導各地方政府所轄之截流站管理單位（含鄉鎮

市公所）對其設施善盡管理之責。如未依規定妥善操

作攔污設施，導致污染物質排入河川者，環保機關可

依違反環保法令規定予以處分。 

（（（（三三三三））））    督導有關單位加強督導有關單位加強督導有關單位加強督導有關單位加強船舶廢棄物管制船舶廢棄物管制船舶廢棄物管制船舶廢棄物管制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1. 督促港口管理機關落實國際管制船舶廢棄物（垃圾）

「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 73/78)」相關作

為，加強對各類船舶防止污染設備、油、貨、垃圾紀

錄簿等文件之抽驗與執法。 

2. 督導地方籌組聯合稽查小組，請港口管理機關本職權

共同進行港口船舶廢棄物管理之稽查作業，並協助船

舶黑名單之提供，提升聯合稽查小組之稽查效能。 

3. 督導船舶主管機關、港口管理機關、港務公司與地方

政府，針對進港船舶加強海洋環境保育觀念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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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建立兩岸海漂垃圾管理合作平台建立兩岸海漂垃圾管理合作平台建立兩岸海漂垃圾管理合作平台建立兩岸海漂垃圾管理合作平台 

1. 透過陸委會，協調大陸積極要求福州市，比照廈門市

攔截九龍江方式，有效清除處理閩江垃圾，並透過宣

導、稽查及監控等河川水體污染管制行政作為，有效

管理閩江流域及其沿岸污染源。 

2. 透過陸委會，協調大陸擴大辦理現行福建省「廈金海

域漂浮垃圾治理計畫」，增加環境清潔能量及強度，

以有效減少垃圾來源。 

（（（（五五五五））））    加強掩加強掩加強掩加強掩埋場封閉後續管理埋場封閉後續管理埋場封閉後續管理埋場封閉後續管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1. 加強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河川行水區、河岸及海岸垃圾

掩埋場封閉、設施維護、廢棄物及堆置物管理工作。 

2. 針對全國 22縣市轄內掩埋場週線距離海岸 1公里及河

岸 500 公尺之公有掩埋場（含早期簡易垃圾堆置場）

是否有崩塌流失造成危害環境風險，進行清查。依風

險程序可歸類為 5 個等級：第 1 級「設施損壞須立即

改善」；第 2 級「設施損壞已進行改善中」；第 3 級

「設施無損壞但有危害環境風險」；第 4 級「設施輕

微損壞、無危害環境風險亦無須改善」；第 5 級「設

施無損壞且無危害環境風險」。第 1、2、3 級有危害

環境風險者，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現勘查證，並督促地

方政府進行改善；第 4、5 級無危害環境風險者，由地

方政府自行監控追蹤。 

（（（（六六六六））））    港區環境衛生及進港船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督察港區環境衛生及進港船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督察港區環境衛生及進港船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督察港區環境衛生及進港船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督察 

加強督導地方政府辦理商港（漁）港環境衛生及

進港船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稽查管制工作，並不定期進

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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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釣魚及垃圾非法棄置等行為取締督導釣魚及垃圾非法棄置等行為取締督導釣魚及垃圾非法棄置等行為取締督導釣魚及垃圾非法棄置等行為取締督導 

1. 加強督導地方政府執行海岸釣魚行為及海灘地區任意

棄置垃圾及其他影響環境衛生行為巡查取締。 

2. 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海岸釣魚熱門地點釣客亂丟垃圾行

為及海灘熱門遊憩景點或大型活動等高潛勢地點巡

查，防止垃圾任意棄置行為，並不定期進行抽查。 

（（（（八八八八））））    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法棄置督導協商法棄置督導協商法棄置督導協商法棄置督導協商 

1. 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法棄置行為巡

檢及棄置個案清理進度與協商工作。河川行水區廢棄

物非法棄置個案，督導地方政府確實依本署 100 年 4
月 20 函頒「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理之參考

作程序」釐清清理義務人，責由清理義務人儘速完成

清理工作。 

2. 督導地方環保機關加強執行非法棄置場址及高潛勢遭

非法棄置地點巡查路線（熱點管理）巡查通報，發現

違法行為立即追查污染行為人，依權責依法處理。 

3. 地方執行高潛勢遭非法棄置地點巡查路線（熱點管理）

若含河川行水區域，應結合該管機關辦理巡查通報。

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如疏於巡查或未辦，

應評估視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容許或重大過失致

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要件，督促各土地管理

機關善盡管理責任。 

（（（（九九九九））））    漁港漁港漁港漁港、、、、商港環境清潔維護商港環境清潔維護商港環境清潔維護商港環境清潔維護 

1. 督促漁港及商港管理機關加強維護岸區環境清潔，協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交通部依權責督導漁港及商港

管理機關，加強辦理漁港及商港岸區環境清潔維護。 

2. 督促漁港及商港管理機關加強宣傳民眾、遊客不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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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垃圾，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交通部透過文宣、

媒體、電視或電台廣播等方式，加強宣傳民眾、遊客

不任意棄置垃圾。 

（（（（十十十十））））    辦理淨灘活動及推動認養淨灘辦理淨灘活動及推動認養淨灘辦理淨灘活動及推動認養淨灘辦理淨灘活動及推動認養淨灘 

1.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辦理淨灘活動，於「地球環境季」

及「金秋環境季」期間，擴大辦理淨灘活動。 

（1）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加強辦理轄管海灘環境清

理維護工作，協調海灘管理權責單位依該管法規

辦理海灘環境清潔維護。 

（2） 於「地球環境季」及「金秋環境季」期間，擴大

號召民眾、村里社區、志義工及公私團體參與淨

灘活動。 

（3） 每半年發布海灘環境清理維護情形。 

2.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加強宣傳民眾、遊客不任意棄置

垃圾，透過文宣、媒體、電視或電台廣播等方式，宣

傳民眾、遊客不任意棄置垃圾。 

3.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督促轄內海灘管理單位執行海灘

環境清理維護工作，督導海灘管理單位善盡海灘環境

整潔維護責任，依權責執行海灘環境清理維護。 

4.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推動認養淨灘 

（1） 推動機關（構）、學校、企業、社會團體、村里、

部落社區或志工團體參與認養淨灘，與海岸管理

機關簽訂認養契約，以自願提供經費、機具或派

員協助海岸環境巡檢、通報及清理工作等方式進

行認養，並將執行成果於「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

生活(Eco Life)網」登錄。 

（2） 每半年發布轄內認養淨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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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建立漁港資源回收桶設置示範區建立漁港資源回收桶設置示範區建立漁港資源回收桶設置示範區建立漁港資源回收桶設置示範區 

  挑選重點漁港為示範區，補助設置資源回收桶。

根據漁業法規，漁港分成二類：第一類漁港係屬全國

性或配合漁業發展特殊需要者共有 9 處，其餘屬第二

類共 216 處。另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1 年統計資

料，台閩地區漁船、筏數量共 23,159 艘，其中動力漁

船 12,276 艘，無動力舢舨 166 艘，漁筏 10,717 艘。 

漁港資源回收設施設置之位置多位於其管理機

關之設施內，漁港停泊區域鮮見資源回收設施。另近

年國內大量引進外籍及大陸籍漁民，其教育程度不足

或語言之隔閡，導致將垃圾及資源回收物海拋之情事

發生，攜回港區之垃圾中亦可見資源回收物。建立漁

港資源回收桶設置示範區資源回收之工作項目如下： 

1. 調查全國執行機關漁港/商港資源回收設施設置狀況 

針對全國 22 縣市進行所轄漁港/商港資源回收設

施設置情形調查，並依其資源回收設施設置之情形及

管理單位配合之意願挑選重點漁港輔導為示範區。 

2. 挑選重點漁港為示範區 

目前漁港區域執行垃圾收集之模式多僅設置一

般之垃圾桶及資源回收桶。例如:宜蘭縣之南方澳漁港

於其港區安檢所前放置兩座垃圾暫存回收籠，方便漁

民將其作業期間所產生之垃圾/資源回收物帶回港區

後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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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區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除於船舶停放區設置大型資源回收設施方便漁

民集中垃圾及資源回收物外，針對一般民眾及漁民聚

集或頻繁進出之地點場所，設置具地方特色之資源回

收設施。 

4. 資源回收設施管理 

輔導漁港將當地所產生之垃圾及資源回收物委

由所屬執行機關或事業清除機構清運。另由各漁港之

管理單位管理其轄區內之回收設施管理，以避免其無

人管理而形成髒亂點。並定期填報其資源回收量，予

環保局統計。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持續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持續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持續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持續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 

1. 限塑 

持續推動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免洗餐具限制

使用，以減少購物用塑膠袋之使用及「可重複清洗餐

具」取代使用一次即丟之免洗餐具，以減少及限制塑

膠類托盤及包裝盒使用，規範量販店及超級市場需減

少賣場中用於包裝蛋類、生鮮食品、糕餅麵包等產品

之塑膠類托盤及包裝盒。 

2. 資源回收 

（1） 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結合社區民眾、回收

商、地方政府及回收基金 4 者，實施資源回收、

垃圾減量工作，並鼓勵全民參與。 

（2） 實施垃圾強制分類，推動垃圾不落地，並要求民

眾於廢棄物排出前應分類，以大幅提升資源回收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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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計畫，以資源回收再

利用方式處理巨大廢棄物，將有修繕價值的廢家

具修繕後再使用，不具修繕價值的，經過破碎、

分選後回收金屬、塑膠、木料再利用。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建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建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建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建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回收處理管道回收處理管道回收處理管道回收處理管道 

漁民於漁業活動中產生之廢棄物係屬家戶以外

之一般廢棄物，因其產源分散或位處偏遠，在缺乏整

體管理規劃下，易造成露天焚燒或隨意棄置海洋，不

僅影響行船安全，更可能影響環境衛生，造成生態破

壞。漁港之管理機關應負漁業廢棄物管理責任，設置

漁業廢棄物收集點，俾利清除業者（如清潔隊）定點

清運，以提高回收、處理廠商收受意願（產出源集中）。 

1. 設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點：漁港管理機關設立

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點（如廢棄漁網、漁船生活

垃圾收集區），同時對漁業從業人員加強宣導。 

2. 規劃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回收、處理管道：地方政府

依據收集點規劃回收處理路線，可回收者，併同其他

如保特瓶等共同回收，販售給回收商，以提高其價值；

不能再利用者，送往焚化爐或掩埋場妥善處理。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研析公告養殖業為事業研析公告養殖業為事業研析公告養殖業為事業研析公告養殖業為事業 

為賦予廢棄物產生者之責任，依據廢棄物清理法

第 2 條，研析針對高環境負荷或一定經營規模以上之

漁業活動行業，公告為指定事業，以強化產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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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海洋垃圾之生成與人類行為與活動息息相關，主要來自
陸域與海岸未妥善清理之廢棄物，本署針對陸源污染造成海洋
垃圾之問題，將持續推行相關因應對策與積極作為，進行海洋
垃圾之源頭管理，減少海洋垃圾生成之問題。惟海洋環境之維
護，亦有賴民眾與企業之共同參與，本署將極力提升大眾對海
洋環境保護之認知，並舉辦相關淨灘活動，期望政府與人民一
起共同努力，減少陸域廢棄物進入海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安
全，建構清淨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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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海洋垃圾海洋垃圾海洋垃圾海洋垃圾管理推動策略及執行項目管理推動策略及執行項目管理推動策略及執行項目管理推動策略及執行項目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本署權責單位分析表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 
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 
督導督導督導督導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督導地方政府建立河面

垃圾清理機制 
督導地方政府執行河面垃圾清理，並掌握相關

清理機制 
水保處  地方政府 水污染防治法 

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污水

截流站垃圾清疏作業 
督導地方政府妥善管理所轄之截流站 水保處  地方政府 水污染防治法 

督導有關單位加強船舶

廢棄物管制作為 

督促港口管理機關落實國際管制船舶廢棄物

（垃圾）「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 
73/78)」相關作為 

水保處 
農委會 
交通部 
經濟部 

漁業署 
航港局 
工業局 
地方政府 

1. 海洋污染防治法 
2. 商港法 
3. 商港港務管理規則 
4. 船舶法 
5. 漁港法 
6. 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規

劃興建經營管理辦法 

督導地方籌組聯合稽查小組，請港口管理機關

本職權共同進行港口船舶廢棄物管理之稽查

作業 

督促船舶主管機關、港口管理機關、港務公司

與地方政府針對進港船舶加強海洋環境保育

觀念之宣導 

建立兩岸海漂垃圾管理

合作平台 

協調大陸積極要求福州市，比照廈門市攔截九

龍江方式，有效清除處理閩江垃圾 

水保處 陸委會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協調大陸擴大辦理現行福建省「廈金海域漂浮

垃圾治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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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 
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 
督導督導督導督導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加強掩埋場封閉後續管

理 

加強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河川行水區、河岸及海

岸垃圾掩埋場封閉、設施維護、廢棄物及堆置

物管理工作 

環境 

督察總隊 

經濟部 

農委會 

財政部 

水利署 
林務局 

國有財產局 
地方政府 

1. 廢棄物清理法 
2. 水污染防治法 
3. 水利法 
4. 國有財產法 

清查全國 22 縣市轄內掩埋場週線距離海岸 1

公里及河岸 500 公尺之公有掩埋場(含早期簡

易垃圾堆置場)是否有崩塌流失造成危害之環

境風險 

環境 

督察總隊 

經濟部 

農委會 

財政部 

水利署 
林務局 

國有財產局 
地方政府 

1. 廢棄物清理法 
2. 水污染防治法 
3. 水利法 
4. 國有財產法 

港區環境衛生及進港船

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督察    

加強督導地方政府辦理商港(漁)港環境衛生

及進港船舶廢棄物清理情形稽查管制工作 

環境 

督察總隊

（三區環境

督察大隊） 

農委會 
交通部 

漁業署 
航港局 
地方政府 

1. 廢棄物清理法 
2. 商港法 
3. 漁港法 
4. 國家公園法 
5.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釣魚及垃圾非法棄置等行

為取締督導 

    

督導地方政府加強執行海岸釣魚行為及海灘

地區任意棄置垃圾及其他影響環境衛生行為

之巡查取締 環境 

督察總隊

（三區環境

督察大隊） 

農委會 
交通部 

林務局 
航港局 
地方政府 

1. 廢棄物清理法 
2. 刑法 
3. 民法 
4. 漁業法 
5.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91 條 
6. 環保署 100 年 4 月 20 日環署

廢字第 1000031706 號函頒

「 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

棄物之清理參考作業程序」 
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海岸釣魚熱門地點釣客亂

丟垃圾行為及海灘熱門遊憩景點或大型活動

等高潛勢地點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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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 
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 
督導督導督導督導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法棄

置督導協商    

河川行水區廢棄物非法棄置個案，督導地方政

府釐清清理義務人，責由清理義務人儘速完成

清理工作 

環境督察總

隊（三區環

境督察大

隊） 

經濟部 

財政部 

水利署 
國有財產局 
地方政府 

1. 廢棄物清理法 
2. 刑法 
3. 環保署 100 年 4 月 20 日環署

廢字第 1000031706 號函頒

「 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

棄物之清理參考作業程序」 
4. 環保署 101 年 4 月 20 日環署

廢字第 1010032859 號函頒

「私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

理作業程序」 
5. 101 年 6 月 1 日環署督字第

1010046276 號函頒修正「地

方政府辦理廢棄物非法棄置

場址巡查及通報作業流程」。 

督導地方環保機關加強執行非法棄置場址及

高潛勢遭非法棄置地點巡查路線（熱點管理）

巡查通報 

地方執行高潛勢遭非法棄置地點巡查路線（熱

點管理）之河川行水區域，應督促各土地管理

機關善盡管理責任。 

漁港、商港環境清潔維護 

督促漁港及商港管理機關辦理岸區環境清潔

維護 
毒管處 

農委會 
交通部 

漁業署 
航港局 

1. 漁港法 
2. 商港 
3. 廢棄物清理法 

督促漁港及商港管理機關宣傳民眾、遊客不任

意棄置垃圾 

辦理淨灘活動及推動認

養淨灘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辦理淨灘活動，於「地球

環境季」及「金秋環境季」期間，擴大辦理淨

灘活動。 

毒管處  地方政府 廢棄物清理法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宣傳民眾、遊客不任意棄

置垃圾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督促轄內海灘管理單位

執行海灘環境清理維護工作 

督導臨海地方環保局推動認養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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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執行工作項目 
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本署權責 
督導督導督導督導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 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執行機關 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建立漁港資源回收設施

設置示範區 
挑選重點漁港為示範區，補助輔導設置資源回

收桶及相關設施。 
回收 
基管會 

農委會 
交通部 

漁業署 
航港局 

1. 漁港法 
2. 商港法 
3. 廢棄物清理法 

持續推動廢棄物源頭減

量 

限塑政策 
廢管處  地方政府 廢棄物清理法第 5、12 條 

資源回收 

建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

物收集、回收處理管道 

設立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收集點。 
廢管處 農委會 

漁業署 
地方政府 

廢棄物清理法第 11、14 條 
規劃非分解性漁業廢棄物回收、處理管道。 

研析公告養殖業為事業 
研析高環境負荷或一定經營規模以上之漁業

活動行業，公告為指定事業。 
廢管處  

 
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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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ICC 公布臺公布臺公布臺公布臺灣灣灣灣 2010~2012 年之淨灘紀錄年之淨灘紀錄年之淨灘紀錄年之淨灘紀錄 

 
             註：2011 年及 2012 年的調查結果未區分塑膠袋及紙 


